
屏東縣 115 年度 SUPER 教師獎暨模範教師甄選活動計畫 

壹、 辦理宗旨 

    本計畫旨在發掘屏東縣優良教師、推廣良師典範，藉此影響社會對教師角

色之重視與肯定，帶動人才培育之良性循環。給予教師實至名歸的鼓勵，鼓勵

專注認真、抱持理想的好老師投入教育界深耕，並發揮積極正向的影響力。 

    此外，為鼓勵具備公民素養且勤懇殷實之優良教師，特辦理模範教師甄選

活動。 

貳、 辦理單位 

指導單位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/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 

主辦單位：社團法人屏東縣教師會 

協辦單位：屏東縣教育產業工會 

參、 甄選獎項及組別 

本活動同時辦理「SUPER 教師獎」及「模範教師獎」兩類獎項。 

1. SUPER 教師獎： 分為幼兒園組、國小組、國中組、高中職組、大專組等 

5 組。各組得選出入圍獎若干名，首獎得主 1 名。 

2. 模範教師獎： 評選通過即獲選，無名額限制。 



肆、 參加資格及限制 

一、 參加資格 

(一) SUPER 教師獎 

1. 會員資格： 本會幼兒園、國小、國中、高中職及大專會員教師（含專任教

師、代理教師、幼兒園教保員）。 

2. 任教年資： 任教滿 3 年以上。 

3. 基本條件： 對教學工作有熱忱、對教材研發有創意、對班級經營有活力。

或教學有創意，受學生喜愛，對學生有深刻影響者。 

(二) 模範教師獎 

1. 會員資格： 現任本縣公私立高中職、國中、國小、幼兒園及特殊教育學校

之教師（或教保員），且具備本會會員資格連續 5 年以上。 

2. 品德及貢獻： 處事公正、認真負責，且積極參與公共事務（校內或校

外），有建設性貢獻。教學、輔導、班級經營或兼辦行政工作盡心盡力，並能

積極提昇本職學能。 

二、 限制條件（兩獎項共同適用） 



1. 曾獲第一至四屆縣市、全國 POWER 教師獎及歷屆縣市推薦參選全國 

SUPER 教師獎者、曾獲全國 SUPER 教師獎者（首獎），不得再報名。 

2. 擔任本會或全教總理監事、會務人員（依章程規定，經理事會通過之幹

部）者，於任期內不得報名。 

3. 報名「模範教師獎」者，近 5 年內，未受行政申誡以上之處分；未曾因

《教師法》第 14 條、第 15 條、第 16 條受解聘、停聘（終局停

聘）、不續聘之處分、被輔導、或被行政處分，目前亦未涉案在調查或

輔導過程中。 

伍、 推薦及報名方式 

一、 推薦方式 

(一) SUPER 教師獎 

歡迎學校同仁、家長、學生或本會所屬學校教師(支)會推薦報名。更歡迎教師

本人自我推薦報名，名額不限。 

(二) 模範教師獎 

採理、監事推薦為原則，由本會理、監事推薦具優良表現之教師參選，每位

理、監事至多推薦 2 人；另為鼓勵優秀教師主動參與，亦開放教師本人自我

推薦報名。 



二、  報名截止日 

 民國 115 年 3 月 6 日（星期五）。 

三、 報名資料及格式要求 

參選者須填寫 google 表單 https://forms.gle/Y6fimipTD51fF2gV9 並上傳相

關資料完成報名。 

1. SUPER 教師獎：  

o 推薦報名表及自我簡介： A4 直式橫書，總頁數最多 10 頁為原則

（應含課表）。內容應包括教師基本資料、自我簡介（教育理念、

教學風格、生涯規劃等）、教學成果或作品等。 

o 課表： 需附上 115 年 3-4 月份授課日課表，註明希望委員到校訪

視時間區段。 

o 檔案格式： 請同時提供 PDF 及 WORD 兩格式檔案。 

o 教學檔案： 參選教師平日豐富之教學檔案資料，可於訪視委員到

校訪視時再個別呈現。 

2. 模範教師獎：  

o 應填妥本會指定之「模範教師推薦表」（含被推薦條件檢核及說

明）。 

https://forms.gle/Y6fimipTD51fF2gV9


o 可檢附相關佐證資料，如附件二（頁數至多 10 頁，以推薦人之佐

證完整性為準）。 

四、 報名方式 

1.請填寫線上報名表單：https://forms.gle/Y6fimipTD51fF2gV9 

2.請於填寫表單時，一併上傳所有報名資料（包含 PDF、Word 檔案及簽名後

之電子檔），並確認資料上傳完整，即完成報名程序。 

3.如需確認是否完成報名，歡迎於上班時間來電洽詢本會：08-7342732。 

陸、 遴選方式及期間 

一、 SUPER 教師獎遴選 

1. 遴選期間： 自民國 115 年 3 月 9 日（一）起，至 115 年 4 月 9 日

（四）止。 

2. 遴選委員會： 由本會遴聘專家學者與社會賢達組成遴選委員會，評審委

員至少 3 名。本會理監事、會務人員不得擔任評選委員。 

3. 訪視方式： 針對報名參加甄選活動之教師、學校同仁、學生及家長，依

據訪視指標，實地訪視調查。遴選委員到校訪視時間協調後，再行通

知。 

https://forms.gle/Y6fimipTD51fF2gV9


4. 遴選組別： 共分為幼兒園組、國小組、國中組、高中職組、大專組等 5 

組。 

5. 遴選指標： 依據全教會「SUPER 教師獎遴選指標」【附件】進行評選，

包含 Strategic（超策略）、Unique（超獨特）、Passionate（超熱

情）、Effective（超效能）、Responsive（超感應）等五大面向。 

二、 模範教師獎評選 

1. 評選期間： 暫定於 115 年 4月 10 日起至 5月 8 日止（確切時間另行公

告）。 

2. 評選委員會： 組成評選委員會，由本會邀聘委員擔任。本會理、監事如

有推薦教師參加本獎項評選者，應主動迴避，並不得擔任本次評選委

員。 

3. 評選方式： 評選委員會得分小組進行評選評比，針對推薦資料進行審

核，必要時得邀請推薦人說明。 

柒、 獎勵方式 

1. 本會將公開辦理頒獎典禮，邀集各方嘉賓蒞臨，表揚各組得獎教師。 

2. SUPER 教師獎獎勵：  

o 「評審團特別獎」入圍獎得主：每名獲頒獎金 2,500 元及榮譽獎

牌(盃)。 



o 「SUPER 教師獎」首獎得主：每名獲頒獎金 5,000 元及榮譽獎牌

(盃)。 

3. 模範教師獎獎勵：  

o 得獎者每名獲頒本會榮譽獎座一座。 

4. 得獎者若未能親自出席頒獎典禮領獎，得委託代理人。但得獎者若未委

託代理人出席頒獎典禮領獎，將視同放棄獎金及獎牌 (盃)/該獎項。 

捌、 活動備註及全國推薦 

1. 獲選本會「SUPER 教師獎」各組首獎之教師，將代表本縣參加社團法人

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「115 年度 SUPER 教師獎」全國遴選。 

2. 代表本縣參加全國選拔之資料，需在 115 年 4 月 16 日（四）前提報

至全教會。 

3. 本會將視情況邀請歷年「SUPER 教師獎」得主傳承經驗，請各組首獎之

教師踴躍參加。 

玖、 活動聯絡人 

本會秘書曾莉蓉 電話：08-7342732 會務信箱：pei.union@msa.hinet.net 

  



【附件一】 

屏東縣 115 年度 SUPER 教師獎參選教師自我簡介及教學成果 

 內容包括學經歷、專長、教育理念、教學風格、生涯規劃、教學成果、作

品等。（※可續頁，格式不拘，總頁數最多 10 頁為原則） 

 請另附上 3-4 月份授課日課表，註明可到校訪視時間區段。 

  



【附件二】 

屏東縣 115 年度模範教師獎被推薦條件檢核及說明 

請推薦人確認以下條件並提供說明佐證（近 5 年內，未受行政申誡以上處分

等規定請參閱計畫內容）： 

檢核事項 說明/佐證 

□ 處事公正、認真負責，

且積極參與公共事務（校內

或校外），有建設性貢獻。 

 

□ 教學、輔導、班級經營

或兼辦行政工作盡心盡力，

並能積極提昇本職學能。 

 

 


